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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直高中_105_學年度第_1_學期第_1_次教學研究會會議記錄與成果 

 

學 科 
□高中__________科 

■國中____綜合__領域 
地 點 J708 

日 期    105 年  8  月 25  日 時 間 105.8.25 

主 席 黃佳雯 紀 錄 許筑雅 

會議記錄 

一、成員介紹: 

吳姿瑩主任、王穩琇組長、施  施組長、蔡獻樑組長、黃佳麗組長、 

葉如瑩老師、陳雅慧老師、劉懿瑩老師、黃佳雯老師、黃世傳老師、 

楊凱文老師、郭秀靈老師。 

實習老師:董善云(輔導)、許筑雅(輔導)、張舒柔(家政) 

二、報告事項 

1. 期初教學研究會政令宣導事項(詳細參考書面會議資料) 

(1)補救教學：10/7(五)成績繳交 

(2)105年經費，綜合領域設備零件 5400/活化教學(電子白板、體驗教材)，教學材

料 1400/活化教學(老人小物、手臂負重) 、12800/亮點計畫_鐘點費(楊教授)、

12800/專輔體驗教育經費，於年底完成申請。 

(3)9/24(六)學校日，教學計劃書請於 9/14前上傳至學校日網站。 

(4)國九模考第一次 9/6、9/7；第二次 12/22、12/23，教師隨班監考。 

(5)105學年度成績更改，定期評量 40%、平時評量 60%，平常成績處理原則，並且今

年教務處不印成績冊。本位課由生命線兩端的相遇授課教師—輔導老師輸入(附

件說明簽名) 

(6)作業抽查：輔導—生涯儀表板、家政作業再商量。 

(7)送印講議要提前一週前送至油印室。 

(8)106學年度推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，教學檔案三大向度。 

(9)平日留意建立教學檔案(學校首頁—行政處室—教務處—國中高教研組共通業 

         務—教學檔案) 請大家注意電子化與照片留檔 

(10)監考時需要確實監考 

(11)國中會考日期 5/21 、5/22。目前規畫下學期唯一一場考試會延後不要和國七八

一起。 

(12)本學期需要八次共備，之後會有共備分享，希望以主題式帶領分享:包含歷程(設

計、討論、實施、檢討)  

(13)領域共讀書單、教學書單於 9/19前提供給圖書館。今日無法討論，會後使用電

子信箱將資料傳給各位老師。  

(14)《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 8小時之性平課程研習》，10/12（三）、10/13（四）、10/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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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領域推派教師參加。人員:世傳老師 

(15)請老師協助在教學計畫中在議題融入欄位填選相對應如入主題數字，課後提供

相關計案實施教案、照片、學習單至輔導組 

(16)技職教育共備研習，結合健體和綜合領域，需要協調出一個共同時間一起去高

職參訪。 

(17)生涯相關有經費，如有需要的老師可以告知資料組購買。 

    2.討論生涯發展教育融入課程教學之教材內容。 

    3.生涯議題融入教學檔案介紹，推派家政、輔導、童軍各科三個年級負責 

      教師代表，於 106年 1月 16日交實施成果並繳交回資料組。       

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

童軍 陳雅慧 劉懿瑩 劉懿瑩 

家政 陳雅慧 葉如瑩 葉如瑩 

輔導 黃世傳 黃世傳 黃佳雯 

    4.學科網站管理教師—黃佳雯，上傳與分享學科數位教材與成果。 

三觀課教師:105-1郭秀靈老師、105-2黃世傳老師 

四、議時間:參閱附件 

五、論事項: 

討論事項一 

案由:台北市共備分享 10/27 發表會一組 12 分鐘，全領域都需參與。10/20 要交資料，可以

是上學期也可以是本學期資料。 

決議 :以生命線兩端的課程—小書與生命學習，會議需要發表內容請參考說明資料。各位

老師需要協助的工作，會再與老師告知。 

討論事項二 

案由: 需確定三次兩小時研習主題。目前希望的有：討論課程共備、桌遊、化妝、陳彥伯(跑

步，希望跟學生分享)、藝術治療，需要確認三個主題。 

決議：教學簡報、檔案製作—師大心輔系張雨霖教授； 

台大楊培珊教授、家政家庭教育（教授待確認） 

技職深度研習擬與健體領域教師共同參加，再與泰北高中教師聯絡。 

討論事項三 

案由：家政教室冷氣更新，已經超過到期日希望可以更新，不夠冷學生上課心浮氣躁。 

決議：全數鼓掌通過 

討論事項四 

案由:共備課程討論時間決議 

決議:第一次教學研會 08/25 

 第二次教學研究會 10/20 

 共同發表 10/27 

 技職研習—與健體領域合作(泰北高中手拉坏) 11/10  

 研習三次：（可能時間）11/17、11/24、12/01、12/08、12/21 

 第三次教學研究會 12/15(檢討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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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照片 

 

說明一、教務處說明重要事務宣導 

 

說明二、綜合成員大合照(105.8.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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